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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会后事项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世宝”、“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 2022 年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出具的《关于浙

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以下简

称《审核意见》）认为，浙江世宝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

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发行人于 2023 年 7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57 号）（批文落款日期 2023 年

7 月 4 日）。 

作为浙江世宝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

第 3 号》《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所

对发行人自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之日（2023 年 5 月 26 日）至

本次会后事项承诺函出具日发生的重大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作出如下承诺： 

1、发行人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0 年度、

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天健审〔2021〕1378 号、天健审〔2022〕1268 号、天健审〔2023〕628 号）。

发行人 2023 年 1-6 月的财务报表已经董事会审议并对外披露，未经审计。 

发行人 2023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72,794.79 万元，同比增长 31.39%；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983.72 万元，同比增长 2,218.41%；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850.76 万元，同比增长 160.44 %。发

行人未出现亏损或业绩大幅下滑等重大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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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没有出现影响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 

3、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重

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2023 年 7 月 17 日，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3〕40 号），主要内容

如下： 

广发证券担任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尚生态”）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主承销）机构，签字保荐代表人为王鑫和杨磊杰。 

经查，广发证券涉嫌在为美尚生态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保荐（主承

销）服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出具含有虚假记载的文件。中国证监会认为，广发

证券在为美尚生态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保荐服务过程中，未遵守业务规

则和行业规范，未勤勉尽责地对美尚生态的发行申请文件进行审慎核查，出具的

保荐书等文件存在虚假记载，构成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违法行为。广发证券未审慎

核查美尚生态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行为，违反了《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构成 2005 年《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一条所述“其他违反证券承销业务规定的行为”。对于广发证券上述

违法行为，美尚生态项目保荐代表人王鑫、杨磊杰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2005 年《证

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三项，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拟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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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广发证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保荐业务收入 943,396.23 元，并

处以 943,396.23 元罚款；没收承销股票违法所得 7,830,188.52 元，并处以 50 万

元罚款。 

二、对王鑫、杨磊杰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5 万元罚款。 

广发证券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签字保荐代表人张小宙、孟晓翔，项目协办

人范丽琴及其他项目组成员郑昊、方诗麟、王丽君、李奇、王广帅、陈旭、马瑞、

刘群、谭旭均不涉及上述事项的行政处罚，与被行政处罚项目签字保荐代表人不

存在重叠情形，与被行政处罚事项无关。本次保荐人（主承销商）被行政处罚不

属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中

止或终止审查情形，对公司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10、2023 年 8 月 7 日，广发证券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签字保荐代表人孟晓

翔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35 号），主要内容如下： 

经查，蒋文凯、孟晓翔作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上海福贝宠物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在核查发

行人对赌自始无效协议签订时间等事项上存在履行保荐职责不到位的情形，不符

合《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执业规范要求。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以

下简称《审核规则》）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等有关规定。鉴于前

述事实和情节，根据《审核规则》第十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四条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采取

以下监管措施：对保荐代表人蒋文凯、孟晓翔予以监管警示。 

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签字保荐代表人孟晓翔被予以监管警示不属于《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中止或终止审查

情形，对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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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述事项外，自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之日（2023 年 5

月 26 日）至本次会后事项承诺函出具日，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签字保荐代表人（张小宙、孟晓翔）、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徐辉、杨振华）、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签字注册会计师（俞佳南、徐海泓、贝柳辉、翁宗将）未

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生更换。 

11、发行人未做过任何形式的盈利预测。 

12、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重大的诉

讼、仲裁和股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潜在纠纷。 

13、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4、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5、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6、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7、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8、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自通过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之日（2023 年 5 月 26

日）至本次会后事项承诺函出具日，不存在《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3

号》《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中所述的可能影响本次发行及对投

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上市的

其他有关事项。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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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会后事项承诺函》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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